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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飞”）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披露了《对外投资公告》，详见公司法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3 年 8 月 27 日，公司与孩之宝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奥飞和孩之宝共同投资，计划于 2013 年成立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简称“合资企

业”），合资企业的中文名称拟为“奥飞-孩之宝公司”的中文名或者双方可能商定的其

他类似名称。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应是陆佰万美元（US$ 6,000,000），投资总额拟定壹

仟伍佰万美元（US$ 15,000,000）。每一方在合资企业中持有 50%股权，拥有平等的股东

投票权。双方应以现金形式缴付各自认缴的合资企业注册资本。奥飞将任命三名董事，

孩之宝将任命三名董事，共同组成合资企业的董事会（简称“董事会”），各董事均拥有

平等的投票权。董事会是合资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合资企业的战略方向和经营决

策等。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简单多数（即占全体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合资

企业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将由奥飞任命的一名董事担任。副董事长应由孩之宝任

命的一名董事担任。 

2、奥飞负责生产合资企业开发设计的玩具产品，并将产品销售给双方在各自区域

进行经销。计划于 2014 年实现第一条玩具生产线上线。奥飞区域主要是中国、亚洲部

分其他国家、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孩之宝区域主要是亚太地区、

欧洲部分地区、以及北美、中美/加勒比、南美的部分国家，地区。 

3、源知识产权的授权 

奥飞应将其“火力少年王”知识产权（即与“火力少年王”品牌相关的全部既有知



识产权）授权给合资企业，作为有待共同开发的初期知识产权（简称“源知识产权”）。 

孩之宝应将其所拥有的“微型车”品牌的知识产权（即与该品牌相关的全部既有知

识产权）在合资企业存续期间独占性地授权给合资企业，作为有待共同开发的初期知识

产权（简称“源知识产权”）。就源知识产权的授权，合资企业应向奥飞和孩之宝另行支

付授权许可费，授权许可费在合资企业因使用双方各自的源知识产权而取得的收入中列

出，并在扣除合资企业的所有费用后支付（简称“合资企业净收入”）。 

合资企业应根据其被授权的源知识产权，在其经营范围内进行进一步开发，合资企

业开发的衍生知识产权应归合资企业所有（简称“共同开发知识产权”），但在双方合作

期限及合资企业存续期间内，与动漫相关的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仅归奥飞所有。 

4、合资企业产品 

合资企业应根据其被授予的源知识产权及电视动漫知识产权（电视动漫指奥飞文化

创作的电视动漫节目，奥飞文化拥有其全部知识产权），开发适合于孩之宝、奥飞区域

销售的玩具和游戏产品。合资企业授予奥飞和孩之宝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制造和分销合资

企业产品的排他性授权。就取得合资企业产品的制造和分销权利，孩之宝应向合资企业

支付相当于孩之宝在孩之宝区域玩具产品销售净收入的 5%的费用，奥飞应向合资企业支

付相当于奥飞在奥飞区域玩具产品销售净收入的 5%的费用。 

孩之宝指定奥飞为孩之宝区域的合资企业产品之独家生产商。未经孩之宝事先书面

同意，奥飞不分包孩之宝的任何生产。 

奥飞享有火力少年王项目玩具（简称“火力少年王玩具”）的独家生产权。 

5、合资企业自主开发知识产权商品化权 

合资企业应根据源知识产权、共同开发知识产权（指合资企业根据其被授权的源知

识产权，在其经营范围内进行进一步开发而成的衍生知识产权。合资企业开发的衍生知

识产权应归合资企业所有）以及电视动漫知识产权开发风格指南（简称“风格指南”），

以明确与产品相关的商品化权（指授权、许可或同意根据风格指南进行商品化运营以及

联合促销的权利）具体要求。 

6、电视动漫制作及授权 

奥飞将其创作的电视动漫节目，授权给双方在各自区域播放及运营。奥飞将授权合

资企业根据其创作的电视动漫知识产权进行玩具商品化开发。 



奥飞文化系一家从事动漫影视创作的中国企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奥飞文化将继续基于原有“火力少年王”动漫品牌及相关作品（简称“火力少年王

动漫项目”），创作技术质量符合奥飞区域和孩之宝区域播放、运营的电视动漫节目。 

奥飞文化将基于微型车概念创作技术质量符合奥飞区域和孩之宝区域播放、运营的

电视动漫节目（简称“微型车动漫项目”）。 

对电视动漫内容的创作，由奥飞文化完全自主创意控制。虽然奥飞文化保留对电视

漫创意及内容的完全控制权，但奥飞文化亦认可该电视动漫也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

的全球市场运营。因此，孩之宝将向奥飞文化提供创意方面的建议，以协助奥飞文化创

作出既有中国特色，又同时能吸引国际观众，并能达到国际播片质量要求的电视动漫作

品。 

就前述奥飞文化创作的电视动漫节目（简称“电视动漫”），奥飞文化拥有其全部知

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此等电视动漫节目及其剧本、形象、音乐、道具、玩具衍生品等

的版权及商标权，以下简称“电视动漫知识产权”），奥飞文化有权在全球区域进行相应

的知识产权注册登记，孩之宝有权要求奥飞文化在孩之宝区域内对该等电视动漫知识产

权进行注册登记。 

奥飞文化应授权孩之宝在孩之宝区域合资企业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玩具）的生产和

分销中使用电视动漫形象版权和商标的权利，此等授权应在合资企业存续期间内始终具

有排他性。 

孩之宝应向奥飞文化支付相当于孩之宝从合资企业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玩具）销售

中获得的销售净收入 10%的许可费。 

奥飞文化应授权孩之宝按下述方式在孩之宝区域内排他性的利用任何影音格式或

版本（包括配音版本和翻译版本）的电视动漫知识产权内容。双方约定，奥飞文化有权

在奥飞区域内、在合资企业以外出售或授予制作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含有电视动漫的任何

格式或媒介的任何影音或出版资料（不包括合资企业产品以及基于合资企业商品化权的

产品）的权利，无论该等资料系由奥飞、其被许可方还是第三方制作或授权。 

孩之宝可销售或授权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利用任何格式或媒介的、含有电视动漫知识

产权的任何影音或出版资料（合资企业产品或基于合资企业商品化权的产品除外），而

不论该等资料是否由孩之宝或其被许可方或第三方生产或授予（简称“内容授权”）。 

7、知识产权保护责任 



奥飞和孩之宝均有义务在其各自区域内负责保护本协议项下知识产权及采取合理

措施打击侵犯本协议知识产权的行为。 

在奥飞区域：奥飞应负责维护本协议知识产权、打击侵犯本协议知识产权的行为，

孩之宝应根据奥飞的通知和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授权文件、放

弃其在本区域以其名义提起的维权权利及收益等法律文件）。 

在孩之宝区域：孩之宝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以维护本协议项下知识产权、并采取合理

的措施以打击侵犯本协议知识产权的行为，奥飞应根据孩之宝的通知和要求提供必要的

协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授权文件、放弃其在本区域以其名义提起的维权权利及收

益等法律文件）。 

奥飞承担在奥飞区域的全部维权成本，并享有全部维权收益。孩之宝承担在孩之宝

区域的全部维权成本，并享有全部维权收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